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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
作的指导意见》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 3月15 日印发
《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
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向更高层次、更深领
域、更广范围发展。泛珠三角区域，包括福建、
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
南等九省区，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统
称“9+2”），拥有全国约1/5 的国土面积、1/3
的人口和1/3 以上的经济总量。《指导意见》要
求，要大力推进统一市场建设，构建区域大通
关体制；推进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促进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加强社会事业领域合作；
共同培育对外开放新优势；协同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深化内地九省区与港澳合作等。其中，在
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提出的要求包括：加
强跨省区流域水资源水环境保护；加强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强化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健全
生态环境协同保护和治理机制。根据《指导意
见》，泛珠三角区域定位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
区、全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内地与港澳深度
合作核心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区域、生态
文明建设先行先试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通过全国人大
代表审议并正式发布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3 月16 日表
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决定批准这个规划纲
要。新华社受权于3 月17 日全文播发《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纲要》提出了六个主要目标，
其中，首次提出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
目标，并强调绿色发展理念。《纲要》中的资源
环境类指标从此前的8 项升级为10 项，在四
个指标大类中数量最多，要求最为具体，且全
部为约束性指标。《纲要》明确，今后五年，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能耗、二氧化碳排放
量分别下降23%、15%、18%，森林覆盖率达到
23.04%，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率超过80%，PM2.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
浓度下降18%，地级及以上城市重污染天数
减少25%，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
比例超过70%，劣Ⅴ类水体要降到5% 以下，
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80%
以上。《纲要》第十篇“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分
别包括第四十二章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第
四十三章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第四十四
章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力度、第四十五章加强
生态保护修复、第四十六章积极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第四十七章健全生态安全保障机制、
第四十八章发展绿色环保产业，要求以提高
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
问题为重点，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为人们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其
中第四十四章中提出，要加大环境综合治理
力度，创新环境治理理念和方式，实行最严格
的环境保护制度，强化排污者主体责任，形成
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实现
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深入实施污染防治行动

环境管理动态

高层信息

计划，大力推进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总量减排，
严密防控环境风险，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实施工业污染源全
面达标排放、大气环境治理、水环境治理、土
壤环境治理、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等六项环境
治理保护重点工程。第四十五章明确，要坚持
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推进自然生态系统
保护与修复，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网络，全面提升各类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
和生态服务功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实施山
水林田湖生态工程。

《2016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通过
全国人大代表审议

3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2016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
了2016 要重点做好的八个方面工作，其中之
一即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取得
新突破。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事关人民群众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力推进，下决心走
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之路。重拳
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大力发展节能环保
产业。加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报告要求：“今
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要分别下降2%，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3%，重

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继续下降。”

中央深改组会议通过《关于健全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的意见》

3 月22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二十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
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这标志着各方
期待已久的生态补偿机制顶层设计获得重大
进展。会议指出，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目的
是保护好绿水青山，让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
到合理补偿，促进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
调动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要完善转
移支付制度，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扩大补偿范围，合理提高补偿标准，逐步实
现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
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
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基本形成符合
我国国情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意见》将
在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扩大补偿范围、合理提
高补偿标准、实现重点领域区域全覆盖等方面
提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

国办印发《关于完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考核制度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指
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4 月1 日印发《关于完善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考核制度促进创新驱
动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完善考核评价体
系，从产业基础、科技创新、区域带动、生态环
保、行政效能等方面，综合评价各国家级经开
区的优势、进步与不足，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加强分类指导和动态管理，鼓励争先进位，不
断提升发展水平。《意见》明确，要强化绿色集
约发展。要提高土地开发利用率。通过考核单
位土地地区生产总值产出强度、土地开发利
用率，促进国家级经开区科学划分产业用地
与配套设施用地比例，创新土地动态监管和
用地评估制度，建立健全低效用地再开发激
励约束机制，盘活存量工业用地。《意见》指
出，要鼓励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通过考核单位
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水耗、污染物排放、通过
ISO14000 认证企业数等情况，促进国家级经
开区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严格环境准入
门槛，增强环境监测监控能力，大力发展循环
经济和环保产业，支持企业开展ISO14000 认
证，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鼓励国家级经开区创建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国家低碳工业园
区等绿色园区，通过双边机制开展国际合作
生态（创新）园建设，引入国际先进节能环保
技术和产品。

国办发布《国务院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

4 月13 日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
务院2016 年立法工作计划》，就做好国务院
2016 年立法工作提出意见。包括：着力推动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服务于全面
深化改革和持续推进简政放权，进一步提高
政府立法质量，加强组织领导等。其中涉及环
境保护、节能减排相关的立法项目有：（1）全
面深化改革急需的项目中，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修订） （环境保护部起草）；（2）
力争年内完成的项目中，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节约能源资源需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的法律草案、法律修订草案和需要制定、修订
的行政法规7 件，包括环境保护税法草案、水
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等；（3）预备项目中，着
力改善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需要制定、修
订的行政法规7 件，包括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
例等；（4）研究项目中，有关着力改善生态环
境，节约能源资源的立法项目16 件，包括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修订）、生物
遗传资源获取管理条例等。

部委动态

环境保护部发布2016 版国控污染企业
名单 

2016 版国家重点监控污染企业名单发
布，共涉及企业14312 家。环境保护部将这
14312 家企业细化到省（区、市），并分别向
这些企业所在省（区、市）发布通知，要求这
些省（区、市）加强监管。2016 年国家重点监
控的14312 家企业中，废水排放企业2660 家、
废气排放企业3281 家、污水处理厂3812 家、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21 家、重金属企业 
2901 家、危险废物企业1637 家。按照环境保
护部有关规定，纳入国家重点监控的污染企
业其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数据须与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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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监测系统联网。环境保护部要求，14312 家
国家重点监控污染企业必须纳入2015 年度环
境统计的重点调查范围。对于不在名单中的
火电、钢铁、建材、有色、石化、焦化、煤化工以
及制糖、淀粉制造和加工、橡胶制造、畜禽屠
宰加工、酿酒等污染物排放量相对较大的行
业企业，环境保护部建议各地纳入省级监控
或者市级监控重点源管理。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印发《关
于加强长江黄金水道环境污染防控治
理的指导意见》

2 月2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
印发《关于加强长江黄金水道环境污染防控
治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将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
心，强化空间管控，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源头
治理，注重风险防范，全面推进长江水污染防
治和生态保护与修复。坚持质量改善要求，改
革完善总量控制制度，更加注重断面水环境
质量管理和考核；坚持责任导向，严格落实目
标责任追究；坚持突出干流，兼顾重要湖库、
主要支流和重点区域；坚持改革创新，探索建
立流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新机制，加快形成

“目标明确、责任清晰、监管到位、全民参与”
的长江水污染防控格局，确保“一江清水”永
续利用，促进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意见提
出主要目标：到2017 年，长江经济带水环境
质量不降低并力争有所改善，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继续减少，涉危企业环境风险防控体
系基本建立。

环境保护部发布《关于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加强空间管制、总量管控和环境准入
的指导意见（试行）》

2 月24 日，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关于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加强空间管制、总量管控和
环境准入的指导意见（试行）》。《意见》指出，
规划环评应充分发挥优化空间开发布局、推
进区域（流域）环境质量改善以及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的作用，并在执行相关技术导则和
技术规范的基础上，将空间管制、总量管控和
环境准入作为评价成果的重要内容。加强空
间管制，是指在明确并保护生态空间的前提
下，提出优化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意见和
要求，推进构建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国土空间
开发格局。加强总量管控，是指应以推进环
境质量改善为目标，明确区域（流域）及重点
行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上限，作为调控区域内
产业规模和开发强度的依据。加强环境准入，
是指在符合空间管制和总量管控要求的基础
上，提出区域（流域）产业发展的环境准入条
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规划环评
工作要尽早介入规划编制，并将空间管制、总
量管控和环境准入成果充分融入规划编制、
决策和实施的全过程，切实发挥优化规划目
标定位、功能分区、产业布局、开发规模和结
构的作用，推进区域（流域）环境质量改善，
维护生态安全。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审理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
施办法》

2 月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
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
作实施办法》，自2016 年3 月1 日起施行。《实

施办法》的起草和内容体现了遵循相关诉讼
制度的原则，要求试点地区的法院依法审理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严格依法
有序推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确保改革试点在法律框架和授权范
围内开展，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实施办
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和
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案件管辖、案件当
事人、调解、撤诉、审理规则等方面的规定，
并结合人民法院当前正在推进的其他司法改
革，规定在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
案件中，落实司法公开、人民陪审员制度等改
革措施。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

《实施办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益诉讼案件的试点地区为北京、内蒙古、
吉林、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广东、贵
州、云南、陕西、甘肃等十三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

十部门印发《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
意见》

3 月2 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宣部、科
技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商务部、质检总局、旅游局、国管局等10 个部
门制定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
全文对外发布。《意见》明确，绿色消费是指以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征的消费行为，主
要表现为崇尚勤俭节约，减少损失浪费，选择
高效、环保的产品和服务，降低消费过程中的
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根据《意见》设定的主
要目标，到2020 年，绿色消费理念成为社会
共识，长效机制基本建立，奢侈浪费行为得到
有效遏制，绿色产品市场占有率大幅提高，勤
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
费模式基本形成。《意见》要求充分认识绿色
消费的重要意义，着力培育绿色消费理念，积
极引导居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全面推进公共机构带头绿色消费，大力推动
企业增加绿色产品和服务供给，深入开展全
社会反对浪费行动，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 
机制。

环境保护部印发《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
总体方案》

3 月8 日，环境保护部印发《生态环境大
数据建设总体方案》，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
心，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完善制度标准
体系，统一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信息资源整合
互联和数据开放共享，促进业务协同，推进大
数据建设和应用，保障数据安全。通过生态环
境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推进环境管理转型，提
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为实现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改善目标提供有力支撑。生态环境大数
据建设的基本原则是“顶层设计、应用导向；
开放共享、强化应用；健全规范、保障安全；分
步实施、重点突破”。《方案》明确，生态环境大
数据总体架构为“一个机制、两套体系、三个
平台”。一个机制即生态环境大数据管理工作
机制，两套体系即组织保障和标准规范体系、
统一运维和信息安全体系，三个平台即大数
据环保云平台、大数据管理平台和大数据应
用平台。《方案》确定的主要任务包括：推进数
据资源全面整合共享，加强生态环境科学决
策，创新生态环境监管模式，完善生态环境公
共服务，统筹建设大数据平台，推动大数据试
点等。

环境保护部印发《“十三五”国家地表
水环境质量监测网设置方案》

环境保护部在“十二五”国家地表水监
测网基础上，依据有关标准和监测规范，进一
步优化监测点位布局，制定了《“十三五”国
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设置方案》，于3 月
16 日印发。《方案》主要依据代表性、连续性、
多功能性、覆盖范围断面位置具体要求、国界
断面、省（市、县）界断面等八项原则设置断
面（点位）设置。“十三五”国家地表水环境监
测网覆盖全国主要河流干流及重要的一级、
二级支流，兼顾重点区域的三级和四级支流，
重点湖泊、水库等，原则上不新设断面（点
位），保证环境监测数据的历史延续性。包含
评价、考核、排名断面和趋势科研断面，以改
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满足流域水污染防治
目标任务考核和城市水环境质量排名等当前
环境管理的需求。本次点位调整涉及全国十
大流域和大型湖库。原有国控断面（点位）
972 个；其中，河流断面766 个，湖库点位206
个，监测423 条河流，62 座湖库。调整后国控
断面（点位）为2767 个（河流断面2424 个、
湖库点位343 个）；其中，评价、考核、排名断
面1940 个，入海控制断面195 个（其中85 个
同时为评价、考核、排名断面），趋势科研断
面717 个。新国控断面（点位）包括河流断面
2424 个，湖库点位343 个，共监测1366 条河
流和139 座湖库。设置跨界断面956 个；其中，
国界断面93 个，省界断面299 个，市界断面
408 个，县界断面157 个。

财政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召开部分省份
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工
作推进会

财政部、环境保护部3 月22 日在福建省
龙岩市联合召开部分省份流域上下游横向生
态补偿机制建设工作推进会，贯彻落实中央
精神，部署推动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建设。财政部副部长刘昆、环境保护部副部
长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干杰说，流域上
下游生态补偿机制体现了“成本共担、效益
共享、合作共治”，上下游地区通力合作，共同
治理和保护流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李
干杰表示，要进一步加大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工作推进力度，巩固和扩大成果。对于已开展
试点的流域，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环境监测
和监管，严格执法，强化地方政府环保责任；
流域上下游地方政府要建立联防联治工作机
制，科学高效开展流域治理，确保水质只能更
好，不能变差。会上，广东省与福建省、广西壮
族自治区分别签署汀江- 韩江流域、九洲江流
域水环境补偿协议。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可再生能源发电
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

3 月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可再
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办
法》也对可再生能源做了清晰界定，适用于风
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地热能
发电、海洋能发电等非水可再生能源，水力发
电参照执行。根据《办法》，可再生能源并网
发电项目年发电量分为保障性收购电量部分
和市场交易电量部分。保障性收购电量部分
通过优先安排年度发电计划、与电网公司签
订优先发电合同（实物合同或差价合同）保
障全额按标杆上网电价收购；市场交易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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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通过参与市场竞
争方式获得发电合同，电网企业按照优先调
度原则执行发电合同。《办法》明确，电网企业
应按照节能低碳电力调度原则，优先执行可
再生能源发电计划和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合
同，保障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
源发电享有最高优先调度等级。

环境保护部发布《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2015 年度报告》

3 月28 日，环境保护部公布了《环境保
护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2015 年度报告》。《报
告》指出，2015 年该部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682 件，全部按规定予以答复。环境保护部
还公布了2015 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其
中，国家重点监控排放废水企业2937 家、废气
企业3268 家、污水处理厂3788 家、规模化畜
禽养殖场（小区）52 家、重金属企业3432 家、
危险废物企业1443 家，共14920 家企业。《报
告》明确了2016 年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以改
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继续推进和细化空气、水
环境质量、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管
与执法、污染减排、核与辐射安全、突发环境
事件、环境举报和反馈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工作，推进全国重点区域及主要城市空气质
量预报信息公开；督导各级环境保护部门政
府网站完善信息发布工作，推进环境信息公
开平台建设，推动各地加大主动公开力度，促
进环境信息公开工作深入有序开展；加强主
动宣传，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信息发布、
政策解读、回应关切及舆论引导机制。

环境保护部发布十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3 月29 日，环境保护部连续发布了三个
公告（第23 号至第25 号），共发布了十项国
家环境保护标准。包括：规范环境监测工作的
五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固定污染源废气 硫
酸雾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544 －2016），

《固体废物 铅、锌和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
分 光 光 度 法》 （HJ 786 －2016），《固 体 废 物 
铅和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787 －2016），《水质 乙腈的测定 吹扫捕
集/ 气相色谱法》 （HJ 788 －2016），《水质 乙
腈的测定 直接进样/ 气相色谱法》 （HJ 789 －
2016），自2016 年5 月1 日起实施；加强放射
性污染防治工作的两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电子直线加速器工业CT 辐射安全技术规
范》 （HJ 785 －2016），《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
则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
内 容 和 格 式》 （HJ 10.1 －2016），自2016 年
4 月1 日起实施；规范和指导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工作的三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涤纶》 
（HJ 790 －2016）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技术规范粘胶纤维》 （HJ 791 －2016）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制药》 
（HJ 792 －2016），自2016 年7 月1 日起实施。

环境保护部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修订草案）》

3 月30 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主持
召开环境保护部部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草案）》。2001 年以
来，我国工业危险废物年产生量大量增加，且
类别繁多、性质复杂。现行的《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已不能适应对危险废物进行有效管理

的需要，有必要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等规定，针对《名录》实施中暴露的问
题进行修订。这次修订依托近年来环保公益
项目的研究成果，注重动态性、实用性、连续
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在保持《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的基本框架下，调整了危险废物管理范
围，新增了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明确了鉴
别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定了鉴别程序，并对危
险废物鉴别能力建设提出了要求。

环境保护部公布国家生态市（县、区、
旗）名单

3 月30 日，环境保护部公布了国家生态
市（县、区、旗）名单。根据《国家生态建设示
范区管理规程》等规定，决定授予内蒙古自治
区扎兰屯市等20 个市（县、区、旗）“国家生态
县（市、区）”称号，涉及内蒙古、江苏、浙江、
福建、江西5 省。

国家林业局印发《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纲
要（2016-2020）》

4 月7 日，国家林业局印发了《中国生
态文化发展纲要（2016—2020）》。《纲要》共
分5 章，分别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主流文化、

“十三五”生态文化发展总体思路、生态文化
发展的重点任务、推进生态文化发展的重大
行动、生态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纲要》设定
了9 项主要目标，明确了生态文化发展的6 项
重点任务，包括：建立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将
生态文化融入全民宣传教育，将生态文化理
念融入法治建设，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科技
研发应用，加强生态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
推进生态文化产业发展。《纲要》推进生态文
化发展的重大行动包括：着力打造生态文化
城镇，深化“全国生态文化村”创建活动，加
强生态文化现代媒体传播体系和平台建设，
拓展生态文化创建传播体验活动，弘扬林业
时代精神，延展“一带一路”生态文化合作 
交流。

学术资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 年会在京召开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
年会，于2016 年3 月19—21 日在北京举行。
本届论坛以“新五年规划时期的中国”为主
题，围绕“十三五”时期的改革发展、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稳健货币政策、对外开放、深化
财税体制改革、创新驱动发展等一些列重大
议题进行探讨。今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六
节的主题是 “完善环境治理体系，全面提升
环 境 质 量”，与“十 三 五”规 划 关 于 生 态 文
明建设的主题密切呼应。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黄润秋出席并发表讲话。黄润秋在会上详解
了“十 三 五”时 期 的 环 保 工 作。他 指 出，改
善环境总量推动绿色发展，关键是加快推动
环保工作实现三方面转变，从主要抓污染物
质量减排向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转变，从以
抓毒气为主向既抓毒气又抓毒症转变，从自
下而上为主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转变，重中之重是在体制机制上，解决发展
和保护的矛盾，建立推动绿色发展的内生机
制，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
系。严格落实政府环保责任，强化企业环保主

体责任，健全环境保护市场体系，倡导全民 
参与。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6
年圆桌会议在沪召开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6 年
圆桌会议3 月29 日在上海举行。环境保护部
副部长、国合会秘书长李干杰，中国浦东干部
学院常务副院长周仲飞出席会议并致辞。本
次圆桌会议主题是：“推进绿色金融，助力地
区发展”。会议以国合会2015 年开展的“绿色
金融改革与促进绿色转型”课题成果和政策
建议为核心内容，结合我国中央及地方政府
实施绿色发展的金融政策与措施需求，分享
国内外绿色金融理论与实践经验。李干杰在
致辞中指出，“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今后五
年环境质量改善的总目标，要实现这一宏伟
目标仅靠政府资金投入几乎是不可能的，必
须通过创新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建设，一方面
吸引社会资本，包括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生态
环保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促
进金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研究和
实践，就是搭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与金融投
资的桥梁和通道，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清华大学成立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4 月16 日在
北京成立。该中心是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人
文学院、低碳能源实验室等共同发起的交叉
学科科研机构。研究中心主任由该校环境学
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担任，执行主任
由人文学院教授卢风担任。顾问委员会主席
由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担任，副主席由
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担任。原全国人
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等20 名资深专家担
任顾问委员会委员。研究中心将广泛联合工
科、理科和文科的一批学者进行深度合作，建
构完整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探讨生态文明
的建设途径，力争推动清华大学成为生态文
明研究的高校智库，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
决策贡献力量。

湾区城市生态文明大鹏策会在深圳召开

4 月16 日，“湾区城市生态文明大鹏策会”
在深圳召开。本次活动由中国生态文明研究
与促进会、深圳市人民政府、广东省环保厅主
办，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湾区城市生
态文明建设的新机遇、新挑战”为主题。环境
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发表题为 “以改善生态环
境为新动力，积极打造湾区绿色发展新优势”
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湾区城市要发扬解放思
想、改革创新的传统，通过观念、制度、金融、
科技等方面的创新，创造新的需求、提升新的
品质，解决老办法解决不了的问题。

本次策会通过了《湾区城市生态文明• 鹏
城倡议》，湾区城市代表们倡议，在湾区城市
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坚持海陆统筹，坚持标
准引领，坚持多元共治，坚持绿色港口建设。
同时，代表们呼吁，加快出台船舶岸电供电强
制性法规，制定船舶燃料油和船舶排放国家强
制性标准，加快设立覆盖专属经济海域的船舶
排放控制区，充分运用现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用最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湾区生态环境。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还发布了《我国
重点湾区生态文明建设绿皮书》。


